
2026 年残疾人养护服务补贴项目描述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背景

本市有近 3 万名生活不能自理、需家人或亲属照料的重残无业人员，为有

效解决重残无业人员的家庭实际困难，提升生活质量，相关养护及补贴工作逐

步推进。

2004 年起，对本市有需求的重残无业人员实施机构养护试点工作，即通

过依托社区福利院等专门机构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对本市有需求的重

残无业人员实施机构养护服务。相关费用补贴机制同步建立。

2009 年起，市残联与市财政局、市民政局、市文明办和市志愿者协会又

在原“7259 帮老助残行动”项目和残疾人居家养护补贴试点基础上，启动了

一项旨在为重残无业人员提供居家养护补贴的项目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由街

道(乡镇)统筹安排等形式，选派有爱心的志愿者或服务人员上门为有需求的残

疾人提供每月日均 1 小时的家庭生活照料服务，（涵盖家庭清洁、收纳整理、

代为购物、助残服务等），此项服务自开展以来深受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的欢

迎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，获社会广泛认可。2010 年，上海市“居家助残”

志愿服务先后获得“上海市志愿服务优秀品牌”和“全国志愿助残示范基地”

的光荣称号。

闵行区为了进一步缩小残疾人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，以改善

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，2025 年 7 月 1 日起，根据《关

于做好本市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残联规〔2025〕8 号），

对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重残无业人员提供养护服务。同时对本市最低生活保障范

围内的 8-16 岁重度残疾少年儿童（包括“多重残疾”中的三级智力残疾人）

给予机构养护补贴。通过明确补贴标准、规范服务流程等，推进机构养护与居

家养护补贴工作落地，逐步建立适应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残疾人养护制度，以

减轻家庭负担、提升困难重度残疾人生活质量。

2、依据充分性

《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将“推广残疾人综合照护服务”

列为核心任务之一。重点聚焦照护服务体系提质增效，构建居家为基础、社区



为依托、机构为支撑的专业化照护服务闭环机制，推动残疾人照护服务设施全

域覆盖、体系完备、布局均衡，精准匹配不同残疾人群体照护需求。优先为低

保、低收入困难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提供全方位兜底性长期照护服务，确保应

保尽保。促进残疾人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健康服务、辅助器具等照护服务业

全面发展。制定相关服务管理规范及机构扶持政策。

本项目政策依据如下：

（1）《关于做好本市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残联规

〔2025〕8 号）

3、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

重残无业且生活不能自理人员，主要依靠家人或亲属照料维持基本生活，

这不仅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，更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。为切实减轻此

类群体及家庭的双重压力，针对重残无业人员及 8-16 岁残疾少年儿童推出机

构养护政策，通过专业化集中照护，有效缓解家庭经济与精神负担，精准解决

残疾人最迫切的照护需求。这一政策既让家属从长期照料压力中得到解放，也

帮助残疾人重拾生活信心，在专业照护与关怀中更有尊严地生活。

4、项目的可行性

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，经过历年实践经验的持续积淀，闵行区已构建起行

之有效的残疾人专业化养护服务体系。依据《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

规划》及市残联相关政策要求，我区精准落实养护服务及补贴：一是为经审核

确认符合条件的重残无业人员提供专业化机构养护服务，保障其基本生活照料

与康复护理需求，同时将本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内的 8-16 周岁重度残疾儿童

（包括“多重残疾”中的三级智力残疾人）纳入政策保障范围。二是通过购买

第三方服务，对各街镇居家养护服务开展情况进行评估，设立专项资金，切实

提升服务与管理质效。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坚持“公开、公正、透明”的原则，严格按照政策要

求确定补贴对象及服务内容、落实补贴资金，并坚持信息公开制度，及时、准

确地向社会公布养护政策、服务及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二、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
1、项目的总体目标



为逐步实现残疾人“人人享有康复服务”，进一步缩小残疾人的生活状况

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，改善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，通

过依托养护基地、社会养老机构、第三方社会组织等养护服务机构，采取政府

购买服务的方式，为本区重残无业人员、8-16 周岁贫困重度残疾少年儿童提

供机构养护等服务，满足残疾人日益增长的养护需求，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，

改善生活环境，减轻其家属的生活负担，增加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。

2、项目的具体目标

通过发放机构养护补贴、慰问入住养护人员等工作，提升残疾人的生活质

量，提高残疾人养护康复情况，使受补养护机构的残疾人的满意度达 90%，部

门之间工作协调有效。

表 1 绩效目标表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度指

标值
标杆值依据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

机构养护服务补贴发

放人数
136 根据街镇实际情况，依申请

走访慰问活动数量 1 次 工作计划。

评估调研开展次数 1 次 工作计划。

质量指标

养护服务补贴发放准

确性
准确

《关于做好本市困难重度残疾人

养护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残联

规〔2025〕8 号）

走访慰问人数 137 人 工作计划。

评估单位资质相符性

与约定

要求一

致

工作计划。

时效指标 机构养护服务补贴发 每季度 沪残联[2021]29 号。

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度指

标值
标杆值依据

放及时性

走访慰问活动开展及

时性
1 月份 工作计划。

评估工作开展及时性 10 月底 工作计划。

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指

标

评估报告结果运用情

况
有运用 工作计划。

残疾人的生活质量提

高程度

90%以上

的残疾

人有提

高

工作计划。

残疾人养护康复提高

情况
有提高 工作计划。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部门工作协调有效性 有效 工作计划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满

意度指标

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>=90% 经验标准。

残疾人满意度 >=90% 经验标准。

3、阶段性工作目标

及时、准确地向残疾人发放机构养护服务补贴，指导各街镇做好残疾人居

家养护服务工作，满足残疾人的养护需求，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，改善生活

环境，减轻残疾人家庭经济负担。



三、项目投入情况

1、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

2026 年项目预算总额为 213.13 万元。具体如下表所示：

表 2 2026 年度项目预算明细表

单位：元

序

号
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数量 单价 明细金额 占比重

1

残疾人机构

养护服务补

贴

困难重度残疾人

机构养护补贴

（区对镇共同财

政事权转移支

付）

1 1976400 1976400 92.73%

2
残疾人养护

服务补贴

走访慰问机构养

护残疾人慰问品

（区镇财力结

算）

137 200 27400 1.29%

3

重残人员机

构养护床位

补贴

重残人员机构养

护床位补贴_1
190 250 47500 2.23%

4

街镇居家养

护服务工作

评估

街镇残联及服务

机构的调研评估

指导

30 1500 45000 2.11%

评估专家费 20 500 10000 0.47%



物资材料费 1 15000 15000 0.7%

项目总结会务、

出具评估报告
1 10000 10000 0.47%

合计 2131300

（1）残疾人养护服务补贴：

1）困难重度残疾人机构养护补贴（区对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）:困难

重度残疾少年儿童发放补助 1500 元/人/月，18000 元/年；重残无业人员 1200

元/人/月，14400 元/年。18000+14400*136=1976400 元。

（2）走访慰问机构养护残疾人慰问品（区镇财力结算）：春节走访入住

在机构内残疾人，慰问品标准 200 元/人/年，预计人数 137 人，预算金额 137

人*200 元/人=27400 元；

（3）重残人员机构养护床位补贴：

1000 元/床/年，补 2025 年 4-6 月三个月费用 250 元/床，预计 190 张，共

计 47500 元。

（4）街镇居家养护服务工作评估：

委托第三方对各街镇居家养护服务工作情况进行评估、并出具评估报告，

预算金额 8 万元。

2、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

项目近几年预算安排和实际执行情况如下表：

表 3 2023-2025 年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表

单位：元

年度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

2023 3,626,838.00 3,552,218.00 97.94%

2024 2,893,430.00 2,827,510.00 97.72%

2025 2,931,254.88 2,911,744.88 99.33%



3、资金来源情况

2026 年度项目预算总额为 213.13 万元，其中：

重残人员机构养护床位补贴、街镇居家养护服务工作评估 2 个子项目共计

12.75 万元、资金来源为区级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资金。

②申请通过，额度下达

区残联 区财政局
①授权计划申请

③授权支付，指令下达

代理银行在代理银行开设

的零余额账户

⑤付款④资金清算

机构或被

补贴对象

图 1 授权支付流程图

困难重度残疾人机构养护补贴（136 人）、走访慰问机构养护残疾人慰问

品 2 个子项目 200.38 万元均以区镇财力结算方式拨付。区残联在每年年初对

前一年项目支出情况进行清算，区财政局根据区残联提交的财力结算数据，将

项目资金拨付至镇账户，并与区残联共同会签财力结算下放通知给各镇。

图 2 区镇财力结算资金拨付流程图

4、成本管理情况

本项目以补贴为主，测算补贴成本所使用的单价标准，与相关政策中

规定的补贴标准一致；2 个非补贴的子项目：一是走访慰问机构养护残疾

区财政下达项目资金至各镇财政

年初区残联对上年项目资金进行清算，确

定当年财力结算下达金额，向区财政提出

申请

区财政审核通过

区残联与区财政会签财力结算下放通

知



人慰问品（200 元/人/年）由街镇负责采购发放，二是街镇居家养护服务工

作评估通过比选方式确定。

5、设备配置标准情况

本项目内容以补贴发放、服务评估及慰问品采购为主，无专用设备购

置，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需办公设备均依托区残联、各街镇、服务评估方的

现有办公设备保障，严格按照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相关规定规范使用，不额

外新增设备配置。

四、项目计划活动

1、项目活动内容

（1）困难重度残疾人机构养护补贴：对本区入住在与市残联约定的养护

机构内的重残无业人员及 8-16 周岁残疾儿童少年提供机构养护服务。困难重

度残疾少年儿童发放补助 1500 元/人/月，18000 元/年；重残无业人员 1200 元/

人/月，14400 元/年。

（2）春节走访慰问入住养护机构残疾人，并发放 200 元/人慰问品。

（3）委托第三方对街镇居家养护服务工作进行综合性评估，出具居家养

护评估报告。

（4）重残人员机构养护床位补贴：按 1000 元/床/年补贴养护机构床位补

贴。补 2025 年 4-6 月三个月费用 250 元/床，预计 190 张，共计 47500 元。

2、实施范围和对象

（1）项目实施的范围和对象：

闵行区符合养护政策的残疾人。

（2）项目利益相关方：

财政拨款部门：闵行区财政局

项目实施单位：闵行区残疾人联合会

项目协作单位：各街镇残联，主要负责残疾人情况的排摸，补贴申请人员

的初审。

项目受益方：各街镇符合条件的残疾人

3、项目实施计划

（1）2026 年初，区残联确定当年财力结算下达金额，向区财政提出



申请，区财政审核通过后，区残联与区财政会签财力结算下放通知给各

镇。

（3）2026 年 4 月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对各街镇居家养护服务开展情

况进行综合性评估，并出具居家养护评估报告。

（4）各街镇残联全年受理残疾人提出的机构养护服务申请，对申请

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并在规定时限内报送区残联复审，复审通

过后各街镇残联通知申请人，各街镇按规定进行补贴。

（5）各街镇残联春节期间对机构养护的残疾人进行走访、并发放慰

问品。

图 3 非区镇财力结算项目补贴发放流程图

申请人（或监护人） 街镇残联

1 申请 ②初审、上报

区残联

③复审、通知

④发放补贴



图 4 区镇财力结算项目补贴发放流程图

图 5 机构养护服务补贴申请流程图

五、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、措施

1、项目管理制度

《关于做好本市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残联规

〔2025〕8 号）

上述文件规定了补贴对象、补贴标准和操作流程。

2、资金管理制度

申请人（或监护人） 镇残联

1 申请 ②初审、上报

区残联

④发放补贴 ③复审、通知



闵行区残联《上海市闵行区残疾人联合会机关内部控制规范》对区

残联的内部审批等流程做了规范，保证了资金支付审批流程以及专项资

金的专款专用。

六、项目整改情况（未评价项目可不填）

无

七、风险因素分析

1、由于年初预算补贴人数系根据历年执行情况预估，执行中根据实

际申请情况进行补贴，人数的增减变化可能导致项目实际支出金额不准

确。

2、项目实施完全根据政策开展，政策方针的调整或改变也会导致项

目的实施情况变化。

上海市闵行区残疾人联合会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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